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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馬可福音（3）耶穌醫治由四個人抬來的癱子、耶穌呼召利未作門徒、 
法利賽人質疑耶穌的門徒為何不禁食、門徒在安息日掐麥穗（可 2:5-23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馬可福音 1:23-2:4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這部分的內容。 
 
馬可福音 1:23-28講述主耶穌在會堂裡醫治一個被鬼附的人，將那人身上的污鬼趕了出去。污
鬼雖然清楚知道耶穌是神的聖者，但因為他們不順服神，所以到處作惡，自甘墮落。不過，

不管污鬼如何作惡多端，他們始終無法與耶穌抗衡，主耶穌有權柄一句話就將他們從人身上

趕出，得勝有餘。經過這件事後，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加利利四方。 
 
馬可福音 1:29-34講述耶穌醫治彼得的岳母和許多病人的神蹟。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和路加福
音都提到耶穌醫治彼得岳母的熱病這件事，但描述稍微有所不同，這三段記載並沒有矛盾，

三位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了不同的細節，以突出耶穌某方面的特徵。耶穌治好彼得的岳母

後，接著在日落後，又有人去見耶穌，因為當天是安息日。安息日是由星期五日落開始，到

星期六日落結束。猶太領袖說，在安息日接受醫治、走遠路是違反律法的。他們不想違反律

法，便等到安息日那天日落後才去找耶穌，接受耶穌的醫治。這些人有害病的，也有被鬼附

的。耶穌治好了他們的病，也趕出了污鬼。 
 
耶穌禁止污鬼揭露他的身分，有三個原因：首先，耶穌命令鬼保持靜默，證實耶穌的權威和

能力；第二，耶穌希望，人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，是因為耶穌的言行而不是因為鬼的話；第

三，耶穌要按著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撒但的時間來啟示自己彌賽亞的身分。撒但希望人只為著

得到好處才跟隨耶穌，而不管耶穌是否是神的兒子，是否能把人從罪中釋放出來，但耶穌則

希望人能真正認識到祂是獨一真神，明白真理和救恩的真正含義。 
 
馬可福音 1:35-39講述耶穌在加利利各會堂傳道。這段經文讓我們認識到，主耶穌的教訓是要
人悔罪，相信福音，只有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大工才能拯救人，你只有真正接受這救

恩，並靠主忍耐到底，才能真正得救。 
 
馬可福音 1:40-45講述耶穌醫治了一個長大痳瘋的人，並囑咐他不可將此事告訴人，只需要按
律法去把身體給祭司查看就可以。但這個人卻把這事傳揚開了。 
 
馬可福音 2:1-4講述主耶穌進了迦百農，在一所房子裡講道，這時有四個人抬著一個癱子來找
尋耶穌。根據 1章耶穌曾去了西門‧彼得的家裡，我們推斷 2章耶穌回到迦百農，可能也是
來到西門‧彼得的家裡。 
 
在這段經文，我們看到有四個人抬著一個癱子到主耶穌所在的房子前面。屋子裡擠滿了人，

根本就進不去，他們察看了一下環境，覺得從屋頂進去是個好辦法。於是他們決定將這個病

人從房頂上縋下去。他們首先要拆掉房頂，當他們把癱子縋到主耶穌面前的時候，我想他們

一定會覺得不好意思，因為他們打斷了聚會。你可以想像，這些人進來，確實對進行中的聚

會帶來了干擾！我們不知道這時候主耶穌正在教導什麼，但是他們太唐突了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分享馬可福音 2章剩下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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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可福音 2:5記載：“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‘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’” 
 
這裡指的是誰的信心呢？是“他們的信心”。好多年來，每次我讀這節經文是，都會感到困

擾。看起來這癱子能不能得救，是在於那四個抬癱子的人的信心。但仔細讀了以後，耶穌說：

“你的罪赦了”，我才瞭解並不只是那四個人的信心讓癱子得救，也包括了這個癱子自己的

信心。 
 
就好像，有一個愛主的母親固然是好，但你不能拉著媽媽的圍裙上天堂。有一個敬虔的父親

很棒，但是敬虔的父親不能救你。你要靠著自己的信心才能得救。再仔細讀這段經文，我們

就發現，不是這四個人的信心使癱子得救。這四個人有信心把癱子抬到一個地方，讓他可以

聽到主耶穌基督的話，讓主親自地處理他的問題。“耶穌見他們的信心”是指將癱子帶到主

耶穌面前的信心。主耶穌看了，就對癱子說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今天教會需要的就是

那些抬癱子的人。這些人帶著信心出去，把那些還沒得救的人帶進教會，讓他們有機會聽到

福音。許多人因為犯罪而“癱瘓”，因冷漠而“癱瘓”，因偏見而“癱瘓”。絕大多數的人

不會到教會來聽福音，除非有人抬了縟子的一角將他們帶進來。這就是這四個人所做的事。

他們有信心，將這個可憐癱子帶到主耶穌面前，讓主耶穌解決他個人的問題，並說：“小子，

你的罪赦了。” 
 
馬可福音 2:6-7記載：“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，心裡議論，說：‘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呢？他
說僭妄的話了。除了神以外，誰能赦罪呢？’” 
 
仇敵就是這樣，他們嘴上不說，但在腦子裡打轉。這幾個文士在思想，但他們想錯了第一個

問題，因為那個人並沒有講僭妄的話。不過，第二個問題，他們想對了。除了神以外，沒有

人能夠赦罪，這是對的。可是，他們拒絕接受眼前這個人就是神。法官沒有權赦免罪犯，他

的責任是執行法律。神是宇宙的道德管理者，祂必須執行自己所制訂的律法。神不能沒有律

法，因為神是公義的。神制訂律法，也遵行律法，而且祂的律法是永不改變的。依照律法，

你和我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。我們的罪需要被赦免，而神真的也赦免了我們。千萬不要以為

神饒恕我們是因為神有顆寬大的心，神饒恕是因為基督為我們的罪付了代價！主耶穌並沒有

說僭妄的話，因為祂就是神，祂能赦罪，因為祂到世上來，是為你、為我、為這個癱瘓的人

預備救恩。 
 
馬可福音 2:8記載：“耶穌心中知道他們自己心裡這樣議論，就說：‘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
議論呢？” 
 
這些人嘴上沒有說出來，只是在心裡嘀咕。主耶穌想把他們的意念引出來。他們以前也和主

耶穌交手過，但敗下陣來。所以他們認為最好就是保持沉默。 
 
馬可福音 2:9記載主耶穌就對他們說：“或對癱子說‘你的罪赦了’，或說‘起來，拿你的
褥子行走’，那一樣容易呢？” 
 
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想要回答主耶穌的問題。就算他們保持沉默，主耶穌還是要跟他們對話。

主耶穌知道他們心裡想些什麼，真的把他們難倒了。耶穌問：赦免這個人的罪容易呢？還是

叫這個人起來行走容易呢？雖然他們沒有回答，我相信他們心裡一定在想：兩樣都不可能，

只有神才能做得到。這個回答是對的。主耶穌叫那個人拿起縟子起來行走的原因，就在於此，

只有神才能做得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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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可福音 2:10-11記載耶穌說：“‘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。’就對癱子
說：‘我吩咐你，起來！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’” 
 
有一本古老的解經書解釋說：“主耶穌叫他拿起縟子起來走的原因是，他的癱瘓不再復發了，

他不會再癱回床上，也不再需要擔架了，從今以後他可以行走了。”當我們的主醫治的時候，

是完全的醫治。 
 
馬可福音 2:12記載：“那人就起來，立刻拿著褥子，當眾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眾人都驚奇，
歸榮耀與神，說：‘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！’” 
 
你看，這是一卷行動的福音書。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活動的神蹟。“我們從來沒有見過

這樣的事！”耶穌用自己的權柄醫治病人的有力見證，必定給當時的羅馬讀者留下深刻的印

象。 
 
馬可福音 2:13-14記載：“耶穌又出到海邊去，眾人都就了他來，他便教訓他們。耶穌經過的
時候，看見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：‘你跟從我來。’他就起來，跟從了

耶穌。” 
 
這裡看到的雖然不是神蹟，卻是一連串的行動。馬可福音充滿了行動。主耶穌呼召利未，這

個利未，就是馬太福音的作者馬太，他原是迦百農城的稅吏，馬太屬於利未支派。你想一想，

馬太屬於祭司的支派，他可以做很多事，卻偏偏做個稅吏。還有，這也可以回答有關失落的

十個支派的問題。在聖經中很多地方，我們可以看到非猶大支派的人，這裡就是一個例子。

如果有人要說今天有十個支派已經失落，那麼他一定是在開玩笑。這些支派並沒有失落。我

們看到了一個，這個屬利未支派的人，後來成為主的門徒。主耶穌在一個特別的場合呼召他。

你應該記得在馬太福音中，馬太自己提到他邀請許多朋友一同坐席的事，他僅有的朋友就是

這些罪人。當時，法利賽人指責耶穌為何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吃飯，但耶穌卻回答說：“我來

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” 
 
馬可福音 2:15-16記載：“耶穌在利未家裡坐席的時候，有好些稅吏和罪人與耶穌並門徒一同
坐席；因為這樣的人多，他們也跟隨耶穌。法利賽人中的文士看見耶穌和罪人並稅吏一同吃

飯，就對他門徒說：‘他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嗎？’” 
 
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段經文三次提到這些人是稅吏和罪人呢？顯然他們都不是好人，城裡的精

英一個也不在場。請注意，這裡先提到稅吏，才提到罪人。“稅吏”在當時是受雇於羅馬政

府、向猶太人徵收稅款的人，相當於今天的稅務人員。“罪人”指那些從事的行業或人品，

被墨守律法規例的法利賽人所不齒，因而不屑與之往來的人。 
 
馬可福音 2:17記載：“耶穌聽見，就對他們說：‘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著。
我來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’” 
 
這個回答很妙。人健康的時候就不會需要醫生，只有生病的時候才要找醫生。主耶穌說祂來

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主耶穌這麼說，因為祂降世為人的使命，就是要成就救恩，耶

穌是為拯救罪人而來的。而且那天坐席的除了耶穌一人是無罪的以外，在場的都是罪人。換

句話說，那天耶穌所面對的只有一種人，就是罪人。世上根本就沒有一個義人，但是法利賽

人卻認為自己是義人。正因為世上沒有義人，正如羅馬書 3:10所說的：“沒有義人，連一個
也沒有。”所以，每個人都需要救主耶穌的醫治和拯救。這正是耶穌來世上的目的之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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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可福音 2:18記載：“當下，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。他們來問耶穌說：‘約翰的門徒
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，你的門徒倒不禁食，這是為什麼呢？” 
 
他們生在律法之下，但是律法沒有教導關於禁食的事。神給祂的百姓七個節期要守的宴席，

沒有要他們禁食。 
 
馬可福音 2:19-20記載：“耶穌對他們說：‘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陪伴之人豈能禁食
呢？新郎還同在，他們不能禁食。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，那日他們就要禁食。” 
 
主耶穌告訴他們，跟主建立關係，與主相交比禁食來得重要。今天也是一樣，作表面工夫，

讓人覺得你很屬靈，跟愛主、享受與主耶穌的團契是兩回事。 
 
馬可福音 2:21-22記載：“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，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，破
的就更大了。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，恐怕酒把皮袋裂開，酒和皮袋就都壞了；惟把

新酒裝在新皮袋裡。” 
 
古人用皮帶盛酒。若用舊皮袋裝新酒，因為新酒仍在發酵，而舊皮袋彈性不足，受不住壓力，

便會破裂。死守猶太律法的法利賽人，不明白神設立律法的意義，是要人知罪，因此他們拒

絕耶穌基督和祂的救恩。耶穌要人用全新的態度，接受新道理和新的生活方式，新酒應該裝

在新皮袋裡。 
 
主在這裡用兩個例子來說明愛的新生命，以及與主交流。主耶穌的意思並不是要來使律法更

完備，也不是要在摩西律法上加添什麼。律法原本就已經夠完備了，只是人靠自己是無法做

到的。馬太福音 5:17說：“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”
耶穌並不是要在律法上加添或者延伸什麼，祂是要來做新事。耶穌不是來補舊衣服，而是要

給我們一件新的衣服。在律法之下要求人行善，人如何努力，都只像一件被蟲咬過的破爛衣

服一樣。所以，主耶穌來，是要把一件全新的義袍賜給那些願意信靠基督的罪人，使他們可

以站在全能的神面前。 
 
我們的主來並不是要在舊約的律法或宗教中添加些什麼，而是要將新的東西給我們。祂為了

世人的罪而死，就是要成就的新事。新酒要放在新皮袋裡，新的衣服要穿在新人身上。凡藉

著信心而成為神兒女的人，就可以穿上那件義袍。 
 
在馬可福音 2章的最後，我們看到了安息日會堂以外所發生的事。3章則是從安息日的會堂
裡面開始，這是在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可以看見的記載。這個事件很重要，從安息日的問

題開始，主耶穌就和猶太宗教領袖決裂了。從這一天開始，猶太領袖就計畫要殺耶穌。主耶

穌宣告自己是安息日的主。主耶穌於安息日在會堂裡行善。問題來了：主耶穌在這兩件事上，

真的是打破了安息日的規條了嗎？主耶穌醫治了這個可憐人枯乾的手，是不是不守安息日呢 
？絕對沒有。主耶穌來是要成全律法的。但在這裡我們發現主耶穌對這件事有新的解釋。耶

穌告訴我們祂是安息日的主，在安息日行善也是很重要的。 
 
馬可福音 2:23記載：“耶穌當安息日從麥地經過。他門徒行路的時候，掐了麥穗。” 
 
“麥地”在希臘文的意思是種植穀類的地。田地可能種的是大麥，也可能是小麥。門徒掐了

麥穗來吃，在法利賽人眼裡，解釋為在安息日收割和打麥子。律法上是允許人在安息日掐麥

子，申命記 23:24-25告訴我們：“你進了鄰舍的葡萄園，可以隨意吃飽了葡萄，只是不可裝
在器皿中。你進了鄰舍站著的禾稼，可以用手摘穗子，只是不可用鐮刀割取禾稼。”律法說



 

5 

明農夫收割時，不可以割盡田角和田頭，好讓旅客和窮人可以拾遺落的麥穗吃。在田邊掐穗

吃是當時社會可以接受的行為，不算犯法。走在人家田間的阡陌上，也不算是闖入私人重地。

事實上，門徒是合法的。法利賽人對這件事加以歪曲，解釋成他們違背了律法。法利賽人只

看到律法的外衣，卻看不見律法的真義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讓

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